
个税汇算清缴操作指南

根据税务部门通知，自 2020 年 3 月 31 日起，综合所得年度

汇算清缴已开通手机、网页等个人办税渠道，为确保每位老师能

按时完成年度汇算清缴，一起来学习个税汇算清缴操作指南。

申报时间~2020 年 3 月 31 日至 6 月 30 日

申报途径 手机“个人所得税 APP”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

1.手机"个人所得税"APP
step1

打开现有“个人所得税”APP，APP会自动更新；或识别下方二维码下载安装。



step2

请先登录个人账号后，再选择【综合所得年度汇算】模块。

2.自然人电子税务局

登录 https://etax.chinatax.gov.cn 进行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。



特别提醒
1 填报方式

推荐选择【使用已申报数据填写】。

2劳务报酬、稿酬确认

因系统不自动带入劳务报酬所得，如存在“劳务报酬所得”项目，请点击【劳

务报酬】右侧的箭头，再点击页面右上角【新增】，推荐选择【查询导入】完善

劳务报酬所得收入情况。

（稿酬所得参照以上操作）



3专项附加扣除确认

2019年有专项附加扣除但未及时填报的老师，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补充填

报。

方法一：可在进入汇算前通过 APP首页点击【专项附加扣除填报】补充申报，

年度选择【2019】。





方法二：进入【综合所得年度汇算】界面后，请点击【专项附加扣除】右侧的箭

头，再点击页面右上角【新增】完成采集后继续填报。



4申报查询与更正

个税年度汇算申报完成后，您可随时通过 APP首页【我要查询】-【申报查

询】查看已申报情况。如有申报错误可进行更正申报或作废重新申报。

个税年度汇算申报完成后，您可随时通过 APP首页【我要查询】-【申报查

询】查看已申报情况。如有申报错误可进行更正申报或作废重新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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